
关于在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非上市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冻结的实务探讨
滕昭君∗

摘　 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ꎬ对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是否必须登记ꎬ以及

应向哪一登记机关登记并不明确ꎬ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ꎻ特别是各地区域性股权交易

中心的成立ꎬ对于在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ꎬ对其股权应如

何冻结ꎬ现行法律规范尚无明确的统一规定ꎮ 因此ꎬ亟待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司法解

释的过程中逐渐完善相关制度规则ꎬ减少纷争ꎬ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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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 情 简 介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 × × 银行股份转让协议»ꎬ该协议约

定:被告一将其所持有 × × 银行① １１５ ７６４ ７２６ 股股份(占 × × 银行注册资本的

２ ８９％ )中的 ３０００ 万股股份(标的股份)转让给原告ꎬ该 ３０００ 万股标的股份占 × × 银

行注册资本 ４０ 亿股的 ０. ７５％ ꎻ转让价格为每股 ３. ３５ 元人民币ꎬ标的股份转让款总金

额 １０ ０５０ 万元ꎬ标的股份所附属的权益包括可分配而尚未分配的利润、红利、股息以

及应当同步转让的不良资产包权益ꎮ 协议还对付款等重要条款进行了约定ꎬ并约定

双方应在« × ×银行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前将股份转让所需的

全部上报资料准备完毕并递交至 × × 银行ꎬ被告一协调 × × 银行尽快召开董事会议

并作出决议ꎬ同时向新疆银监局进行报备ꎻ被告一保证其向原告所披露的标的股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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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的相关信息是完整准确的且不存在虚假和隐瞒的情形ꎬ并承诺拟转让的标的股份

权属清晰明确ꎬ不存在争议的情形ꎮ 此外ꎬ« × × 银行股份转让协议»还约定了违约

责任ꎮ

为保证« × ×银行股份转让协议»的履行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被告二、被告三向

原告出具«关于 × ×银行股权转让的担保函»ꎬ承诺其愿意为原告和被告一所签署的

« × ×银行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本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被告一违约需承担

的所有责任和被告一违约给原告带来的损失赔偿承担连带责任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原告和被告一共同向 × × 银行递交了本次股份转让所需全

部资料ꎬ × ×银行予以签收确认ꎬ然后ꎬ原告按协议约定付清了全部股份转让款ꎬ至

此ꎬ原告已履行完毕递交股份转让所需上报资料和付清股份转让款的合同义务ꎬ但此

时ꎬ被告一才告知原告:其拟转让股份已质押给 ×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ꎬ无法正常办

理股份转让手续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被告一向原告出具«承诺函»ꎬ承诺在其收到原

告的全部股份转让款后安排办理解除股份质押手续ꎬ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ꎬ否则即由

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ꎮ 但时至今日ꎬ被告一仍未能完成股份质押的解除手续ꎬ导致标

的股份至今无法完成转让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７ 日ꎬ担保方向原告出具«担保函»ꎬ承诺愿意为被告一履行股份转

让协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ꎬ担保范围为:对被告一提供资料的真实有效及约定应承担

的退还受让方股份转让款本金、利息及可归责于被告一的违约责任以及« × × 银行股

份转让协议»中被告一应承担的全部违约责任提供担保ꎮ

此外ꎬ经原告调查发现ꎬ被告一曾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将其在 × × 银行的股份质

押给上海 ×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ꎻ目前ꎬ被告一在 × × 银行的全部股份(包括拟转让

原告的股份)也已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ꎬ而被告一却将此事对原告予以隐瞒而

未告知ꎮ

原告向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ꎬ请求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一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签订的« × ×银行股份转让协议»ꎬ被告一返还股份转让款本金 × × 万元ꎬ被

告一支付违约金 × ×万元ꎬ被告一支付原告其他直接经济损失 × × 万元ꎻ其他被告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ꎮ 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ꎮ

原告在提起诉讼的同时ꎬ也提起了诉讼保全ꎬ对标的股份申请了查封ꎬ保全法官

按照程序前往标的银行及当地工商局进行了相关保全活动ꎬ原告在诉讼过程中还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对担保人持有的标的银行股份也申请了保全ꎬ法院也对该等股份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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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ꎮ 一审法院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主持调解ꎬ各方签署了调解协议ꎬ法院以调解书

结案ꎮ 调解书生效后ꎬ被告方没有按调解书约定履行ꎬ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ꎮ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执行案交付给其所辖的 Ｃ 中级人民法院执行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案

外人某国有企业针对担保人之一的标的银行股份向 Ｂ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股权确认之

诉ꎬ同时对该银行股权进行了查封、执行程序后ꎬ案外人向执行的中级人民法院提交

了案外人执行异议ꎮ 目前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驳回了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ꎮ

本案目前的焦点在于股权(担保人之一的标的银行股权)查封(目前 Ａ 省高级人

民法院及另外 Ｂ 省的高级人民法院都表示自己是首封法院)和执行异议及牵涉的程

序和实体问题ꎮ 本文只探讨两个高级人民法院争论的首封问题ꎮ

二、代 理 意 见

执行申请人 × ×公司(原告)与被执行人 × ×公司、 × ×公司、 × ×公司的股权转

让纠纷执行一案(以下称本案)ꎬ关于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担保公司所持 × × 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冻结是否为生效冻结以及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是否为首封人民法院

的问题ꎬ执行申请人认为: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担保公司所持标的银行股份作出

的查封、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经 ×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称某市工商局)接

收后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担保公司所持标的银行股份的冻

结为生效冻结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系首封人民法院ꎬ且本案有先例可参照执行ꎮ 具体

意见和理由如下ꎮ

(一)关于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股权的法律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２４２ 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

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ꎮ 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

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ꎮ 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ꎬ应当作出

裁定ꎬ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ꎬ有关单位必须办理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２００８ 年调整)

(法释〔１９９８〕１５ 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试行)»]第 ５３ 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在有限

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ꎬ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ꎮ 冻结投

资权益或股权的ꎬ应当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被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转移手续ꎬ不

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ꎮ 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ꎬ被执行人不得自行转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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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

(法〔２０１４〕２５１ 号)(以下简称«协助执行通知»)第 １１ 条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股权、其

他投资权益时ꎬ应当向被执行人及其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

定ꎬ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公示ꎮ 人民法院要求协助公示冻结股权、其他投资

权益时ꎬ执行人员应当出示工作证或者执行公务证ꎬ向被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

在市场主体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送达执行裁定书、协助公示通知书和协助公示

执行信息需求书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２００８ 年

修订)»(法释〔２００４〕１５ 号)(以下简称«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 ９ 条第 ２ 款规定:“查

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ꎬ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

登记手续ꎮ 未办理登记手续的ꎬ不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

结行为ꎮ”第 ２６ 条规定: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ꎬ其效力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ꎮ

(二)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已通知 × × 银行协助执行ꎬ其对案涉股权作出的查封、冻

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经某市工商局接收后亦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ꎬ司法冻结的

手续已然完成ꎬ司法冻结的目的已经达到

１.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了对担保公司所

持 × ×银行股权的司法冻结登记手续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２０１８)Ａ 民初 ４１ 号之二«民事裁

定书»ꎬ裁定“冻结担保 × ×公司所持 × ×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０５％ 的股份ꎬ期限为

三年”ꎮ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２４２ 条、«执行规定(试行)»第 ５３

条、«协助执行通知»第 １１ 条和«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 ９ 条等的规定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９ 日向被申请人担保公司及其股权所在市场主体——— × × 银行送达了(２０１８)Ａ 民初

４１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８)Ａ 执(保)字第 ６８ 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ꎬ«协助

执行通知书»明确载明:“冻结被申请人担保 × × 公司 １. ０５％ 股权ꎮ 冻结期限为 ３

年ꎬ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９ 日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８ 日止ꎮ”并通知 × ×银行“本院冻结期间ꎬ任

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办理上述股权的转移、过户手续或设定他项权利”ꎮ 同日ꎬＡ 省高

级人民法院向某市工商局送达了(２０１８)Ａ 民初 ４１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８)Ａ

执保 ６８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２０１８)Ａ 执保 ６８ 号之一«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

和(２０１８)Ａ 执保 ６８ 号之二«协助公示通知书»ꎬ要求某市工商局协助公示ꎬ某市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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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对上述材料进行确认后在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送达回证»上进行了签收ꎮ 由

此可见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

了对担保公司所持 × ×银行股权的司法冻结登记手续ꎮ

２.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申 ３１５０ 号民事裁定对工商局公示效力问题的

认定应当适用于本案———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担保公司所持标的银行股份作出的查

封、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经某市工商局接收后ꎬ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

根据«协助执行通知»的规定ꎬ人民法院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时ꎬ有权要求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公示ꎮ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ꎬ对于人民法院发出的协助执

行通知书ꎬ有关单位必须办理ꎮ 基于此ꎬ某市工商局对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和协助公示通知书等ꎬ必须依法予以办理执行ꎮ 某市工商局在 Ａ 省高级

人民法院«送达回证»上的签收行为ꎬ也是其履行协助义务和公示义务的表现ꎮ

案例参考: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再审申请人沈阳亿丰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丰公司)与被申请人李某、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明达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顺银行)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ꎬ作出(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申 ３１５０ 号«民事裁定书» (以下简称最高法

３１５０ 号案)ꎮ

在该最高法 ３１５０ 号案裁定书的“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ꎬ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

三款等相关规定ꎬ均明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工商登记机构ꎬ并未明确将非上市股份

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事宜排除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职权范畴之外ꎮ 现行法律法规对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机构也并未另行作出其他规定ꎮ”“虽然抚顺市工商局

曾拒绝就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的查封裁定继续履行协助义务ꎬ但之后亦出具了协助执

行的回执ꎬ履行了协助义务ꎮ 另外ꎬ明达公司与亿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

条交割中‘本协议生效后ꎬ亿丰公司支付完毕股权转让价款后即可办理本次股权转让

的工商过户手续ꎬ明达公司应积极配合’的约定内容表明ꎬ亿丰公司在受让案涉股权

时亦认为受让案涉股权后应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ꎮ 据此ꎬ亿丰公司主

张抚顺市工商局不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机构ꎬ不具有协助执行案涉

股权查封事宜的权限ꎬ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ꎬ应当

作出裁定ꎬ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ꎬ有关单位必须办理’ꎮ 一审法院对案涉股权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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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封、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经抚顺市工商局接收后ꎬ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ꎮ

亿丰公司主张案涉股权查封没有进行公示ꎬ与事实不符ꎮ 至于抚顺市工商局采取什

么方式履行司法协助义务ꎬ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ꎬ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涉股权查封

已经依法公示的事实ꎮ”

比较本案与最高法 ３１５０ 号案这两案可知:本案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法 ３１５０

号案一审法院均采取了向涉案股权所属工商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等手续进行股权司

法冻结ꎻ而且最高法 ３１５０ 号案的一审法院没有向涉案股权所在市场主体———抚顺银

行送达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ꎬ而本案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向涉案股权所在市场

主体——— × ×银行送达了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ꎬ要求 × × 银行协助执行ꎮ

鉴于以上ꎬ基于对法律法规适用的同一性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裁判文书的权威性ꎬ最

高人民法院在 ３１５０ 号案中对“人民法院对股权作出的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经工

商局接收后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的认定ꎬ应当适用于本案ꎮ

而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银行股份转让协议»第 ３. １ 条约定:甲乙双方全力

配合尽快完成 × ×银行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向新疆银监局进行报备以及后续股

份转让的工商备案手续———该约定内容也表明ꎬ协议双方在签订协议时亦认为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系股权变更的登记备案机关ꎮ

此外ꎬ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 资管公司ꎬ系江

西某有限公司的受托管理人)作为质权人对 × ×所持 × ×银行的股权予以执行ꎬ因其

中的 ３０００ 万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被本案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ꎬ故 × × 资管公

司依法对其中 ３０００ 万股股份作了预留ꎬ并针对变更后的股权质押进行了股权出质变

更登记ꎬ该股权出质变更登记也是在某市工商局办理完成的ꎬ这亦可印证某市工商局

系涉案股权变更的登记机关ꎮ

(三)冻结股权指向的主要是股权的流转环节ꎬ其作用就是限制流转、保全财产ꎮ

冻结股权措施的制度起点在于通过暂停相关股权的交易、过户ꎬ以确保被申请人的责

任财产安全ꎬ保证其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能力

本案所涉 × ×银行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ꎬ该银行的股东及其所持股权份额均

在该银行予以记载ꎬ并且其股东股权的转让也是需要转让和受让双方将股权转让所

需材料上报该行并经该行董事会决议通过后才能进行股权转让[见双方签订的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银行股份转让协议»第 ３ 条、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７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第 ７(１)项决议内容]ꎬ × × 银行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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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控制股东股权的流转ꎬ而完全不必强制要求必须经过股权交易中心来协助

执行ꎮ 因而ꎬ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９ 日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向 × ×银行送达民事裁定和协助执

行通知并要求某市工商局协助执行和公示后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涉股权的冻结

就已经发生法律效力ꎬ并且足以达到“限制担保公司的股权流转、保全其财产”的

目的ꎮ

(四) × × 银行未尽必要的告知股权托管及司法冻结协助机关的义务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ꎬ担保公司等与原告公司签署«关于 × × 银行股份转让的担保

函»时ꎬ担保公司向原告公司交付了一张« × ×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书»

(ＮＯ. ００００６４９９ꎬ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ꎬ该股权证书的发证机关为 × ×银行ꎬ原告公司据

此自然认为 × × 银行是股东股权的登记主体和对股权进行司法冻结的协助单位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一所持 × ×银行股份以及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Ａ 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担保公司所持 × ×银行股份进行司法冻结时ꎬ × × 银行均未向 Ａ 省高

级人民法院告知其股权托管于新疆股权交易中心ꎬ直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本案一审«民事

调解书»生效后ꎬＡ 法院依法对被告一所持 × × 银行股份进行强制划转过户后ꎬ原告

公司拿到«股东账户卡»时才发现ꎬ × × 银行的股权证书和股东账户卡改由股权托管

机构制发ꎮ 可见ꎬ在本案中ꎬ × ×银行始终未尽到必要的向人民法院如实告知其股权

托管机构以及相应的司法冻结协助机关的义务ꎮ

(五)多个债权人在不同人民法院对公司的股权进行冻结的ꎬ首先向某市工商局

送达协助公示通知书的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冻结为生效冻结

１. 相关法律法规ꎮ «协助执行通知»第 １３ 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多家法院

要求冻结同一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情况下ꎬ应当将所有冻结要求全部公示ꎮ 首先送

达协助公示通知书的执行法院的冻结为生效冻结ꎮ 送达在后的冻结为轮候冻结ꎮ 有

效的冻结解除的ꎬ轮候的冻结中ꎬ送达在先的自动生效ꎮ

根据«协助执行通知»上述规定ꎬ无论(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东的股权是否工商登

记事项ꎬ无论工商部门是否有权对股东股权进行有效保全ꎬ工商部门都还仍有对股权

冻结进行公示的义务ꎬ其应当将所有冻结要求全部公示ꎻ并且首先送达协助公示通知

书的执行法院的冻结为生效冻结ꎬ送达在后的冻结为轮候冻结ꎮ

在本案中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担保公司所持标的银行股份的冻结在先ꎬ为生效

冻结 Ｂ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担保公司所持标的银行股份的冻结在后ꎬ为轮候冻结ꎮ

２. 通过比较本案和 × ×国资集团 ７２ 号案可知ꎬＢ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冻结担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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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持 × ×银行股权的«民事裁定书»的作出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远晚于 Ａ 省高

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冻结完成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９ 日)ꎬ那么其协助公示通知和协助执

行通知的发出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之后)更是必然晚于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完成股

权冻结的时间ꎮ 因此ꎬＢ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担保公司所持标的银行股份的冻结必然

为轮候冻结ꎬＢ 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必然为轮候人民法院ꎮ

综上所述ꎬ在有多个债权人在不同人民法院对担保公司的股权进行冻结的情况

下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担保公司所持 × ×银行股权的司法冻结是生效冻结ꎬＡ 省高

级人民法院系首封人民法院ꎬ这是毋庸置疑的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

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 (法释〔２０１６〕６ 号)第 １ 条规定:

“一、执行过程中ꎬ应当由优先查封、扣押、冻结(以下简称查封)法院负责处理查封财

产ꎮ”由此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对担保公司所持标的银行股份的首先查封法院ꎬ有

权负责处理查封财产(担保公司所持 × × 银行的股权)ꎮ 现 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

本案由 Ｃ 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ꎬ那么ꎬ则 Ｃ 市中级人民法院得以依法拥有负责处理

查封财产的权利ꎮ

三、案 例 评 析

在司法机关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冻结缺乏统一规范和标准的现有法律

框架下ꎬＡ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担保公司所持标的银行股份的冻结已足以实现“限制流

转、保全财产”的目的ꎮ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ꎬ对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是否必须登记ꎬ以及应向哪一

登记机关登记并不明确ꎬ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ꎻ对其股权应如何冻结ꎬ现行法律规范

尚无明确规定ꎮ 区域性股权托管机构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登记事项上的双轨制ꎬ

导致当事人ꎬ甚至司法机关在该问题上的无所适从ꎮ 我国«公司法»第 １３８ 条规定:

“股东转让其股份ꎬ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

方式进行ꎮ”该规定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机构交诸“国务院规定的其他

方式”解决ꎬ但国务院至今也未出台针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统一登记的规范性

文件ꎬ并进而诱发了实务操作过程中的混乱ꎮ 也正因如此ꎬ很多司法机关在办理非上

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冻结手续时ꎬ简单选择了向该公司下发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做法ꎬ

而并未再依照法释〔２００４〕１５ 号ꎬ即«协助执行通知»的规定向登记机关办理冻结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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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ꎮ 虽然部分省市建立了区域性的股权交易中心ꎬ对该省内部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进行托管ꎬ但区域性的股权交易中心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ꎬ目前缺乏配套的法律法

规ꎬ无法起到强制性的作用ꎬ区域性的股权托管属于公司的自愿行为ꎬ目前并没有法

律规定强制性要求必须经过股权交易机构才能完成有效的司法冻结ꎬ即区域性股权

交易中心并非协助股权冻结的法定机构ꎮ

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明文认可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为协助股权冻结的法定机构

的前提下ꎬ还是应当以下述法律法规为准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２４２ 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

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ꎮ 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

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ꎮ 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ꎬ应当作出

裁定ꎬ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ꎬ有关单位必须办理ꎮ”

«执行规定(试行)»第 ５３ 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

的投资权益或股权ꎬ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措施ꎮ 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ꎬ应当通知

有关企业不得办理被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转移手续ꎬ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

红利ꎮ 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ꎬ被执行人不得自行转让ꎮ

«协助执行通知»第 １１ 条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时ꎬ应当向被执

行人及其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ꎬ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协助公示ꎮ 人民法院要求协助公示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时ꎬ执行人员应当出示工

作证或者执行公务证ꎬ向被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登记的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送达执行裁定书、协助公示通知书和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ꎮ

«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 ９ 条第 ２ 款规定:“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

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ꎬ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ꎮ 未办理登记手续的ꎬ不

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ꎮ”第 ２６ 条规定:人民法院的

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ꎬ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ꎮ

也就是说ꎬ目前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只能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ꎮ

四、结语与建议

综上所述ꎬ对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是否必须登记ꎬ以及应向哪一登记机关

登记并不明确ꎬ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ꎻ特别是各地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的成立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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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ꎬ对其股权应如何冻结ꎬ现行法律

规范尚无明确的统一规定ꎮ 对于在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

司ꎬ各地法院采取的方式也不一致ꎬ有的法院认为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可以作为协助

股权冻结的法定机构ꎬ有的法院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才是唯一的协助股权冻结的

法定机构ꎮ 在上述案例中ꎬ因两地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不一致而造成了纷争ꎬ不利于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ꎮ

作为法律人ꎬ我们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释的过程中逐渐完善相关制

度规则ꎬ让各地法院有一个统一的行动标准ꎬ以减少纷争ꎬ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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